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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合伙企业设立、变更、备案、注销
办理指南
一、受理范围

拟申请办理外商投资合伙企业设立、变更、备案、注销登记的外国公司、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以及同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它经济组织共同举办外商投资合伙企业。
二、审批条件
（一）外商投资合伙企业设立
1、有两个以上合伙人。合伙人为自然人的，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2、有书面合伙协议；
3、有合伙人认缴或者实际缴付的出资；

4、有合伙企业的名称和生产经营场所；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变更条件

依企业申请。

（三）外商投资合伙企业注销条件
依企业申请。
（四）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备案条件

依企业申请。
三、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
受理地点：德宏州政务服务中心

地    址：德宏州芒市广场中缅友谊馆一楼
办事窗口：德宏州政务服务中心A1区工商窗口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1：30，

下午14:30—17：30

交通方式：自行安排出行方式到达
四、申请材料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设立、变更、备案、注销登记申请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原件

/

复印件
	纸质

/

电子文件
	份数
	设立
	变更
	备案
	注销

	1
	《外资投资合伙企业登记申请书》
	原件
	纸质
	1
	√
	√
	√
	√

	2
	《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
	原件
	纸质
	1
	√
	√
	√
	√

	3
	《外商投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原件
	纸质
	1
	√
	
	
	

	4
	住所（经营场所）合法使用证明
	原件

复印件
	纸质
	1
	√
	
	
	

	5
	全体合伙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自然人身份证明和住所证明
	原件

复印件
	纸质
	1
	√
	
	
	

	6
	全体合伙人对各合伙人认缴或实缴的确认书
	原件
	纸质
	1
	√
	
	
	

	7
	资信证明
	原件
	纸质
	1
	√
	
	
	

	8
	全体合伙人签署的合伙协议
	原件
	纸质
	1
	√
	
	
	

	9
	全体合伙人签署的符合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的说明
	原件
	纸质
	1
	√
	
	
	

	10
	全体合伙人签署的委托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委托书
	原件
	纸质
	1
	√
	
	
	

	11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设立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需要提交合伙人的职业资格证明的提交相应证明
	原件

复印件
	纸质
	1
	√
	
	√
	

	12
	外汇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
	原件
	纸质
	1
	√
	
	
	

	13
	外商投资企业法律文件送达授权委托书
	原件
	纸质
	1
	√
	
	
	

	14
	前置审批文件或证件
	原件

复印件
	纸质
	1
	√
	
	
	

	15
	全体合伙人签署的变更决定书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变更决定书
	原件
	纸质
	1
	
	√
	
	

	16
	全体合伙人签署的合伙协议修正案或修改后的合伙协议
	原件
	纸质
	1
	
	√
	
	

	17
	变更（备案）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原件

复印件
	纸质
	1
	
	√
	√
	

	18
	全体合伙人签署的注销决定书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注销决定书
	原件
	纸质
	1
	
	
	
	√

	19
	全体合伙人签署的清算报告，应载明已经办理完结的税务、海关纳税手续的情况
	原件
	纸质
	1
	
	
	
	√

	20
	刊登清算公告的报刊
	原件
	纸质
	1
	
	
	
	√

	21
	异地有分支机构的，提交其注销登记决定书
	原件
	纸质
	1
	
	
	
	√

	22
	税务机关出具的清税证明
	原件
	纸质
	1
	
	
	
	√

	23
	营业执照正副本
	原件

复印件
	纸质
	1
	
	√
	√
	√


五、审批时限

法定办理时限：45个工作日

承诺办理时限：20个工作日
六、审批收费

不收费

七、审批结果及送达

（一）审批结果：核准通知书及营业执照
（二）送达方式：现场领取

八、咨询及监督渠道

（一）咨询电话及地址

1、窗口咨询。地址：德宏州政务服务中心A1区工商窗口

2、电话咨询。咨询电话：0692—2272726

                       0692—2272781

（二）监督电话

德宏州工商管理局：0692—2121113
德宏州政务服务管理局：0692—2272789

九、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下载

下载地址：国家工商总局网站

http://www.saic.gov.cn/  →业务办理→在线办理→表格下载
直接领取：受理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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